
郊区宣传部2010年民生工程目标责任书
为贯彻落实中央扩大内需决策部署，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，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，区委、区政府决定，2010年全区实施39项民生工程。为保证民生工程的顺利实施，郊区人民政府与郊区宣传部签订目标责任书如下：

一、郊区宣传部要认真按照《铜陵市郊区人民政府关于2010年实施39项民生工程的通知》要求，加强对民生工程实施工作的领导和协调，采取各种有效措施，确保完成民生工程目标任务，大力促进幸福郊区建设。

二、郊区宣传部实施2010年民生工程目标任务：

社区文化活动场所建设：新建17个社区阅报栏，改造9个社区阅报栏。
三、郊区宣传部要强力推动民生工程高标准高质量的实施，对工程建设类项目要抓进度、抓质量、抓规范，严格执行招投标、政府采购、工程监理、竣工验收、质量责任追究等制度，一季度完成项目规划、选址、招投标工作，确保3月底前全面开工建设，10月份全面完工投入使用。
四、郊区宣传部要建立民生工程目标考核激励机制，进一步加强人员力量，提高民生工程联络员综合素质，认真做好基础信息数据库、报表报送、档案管理和政策宣传等工作。
五、郊区宣传部制定下发该项民生工程具体实施办法，组织开展督促检查，及时足额拨付资金，主动做好协调工作。

六、区政府按年度对郊区宣传部执行本目标责任书情况进行考核，严格奖惩兑现。
七、本目标责任书一式两份，郊区人民政府和郊区宣传部各执一份。
郊区人民政府    　　　　　郊区宣传部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
二○一○年三月十三日







10
2

